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7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易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妨害秘密罪，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

10日所為111年度審簡字第160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書

案號：111年度偵字第1704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ㄧ、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林易鴻無故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非公開活動，致告

訴人身心靈不堪折磨，名譽及女性尊嚴受損，被告以此種方

式欺騙利用與其交往之女性，手法惡毒，告訴人因被告要求

拍性愛影片及照片遭告訴人拒絕後分手，經被告主動要求和

好，告訴人方與被告至汽車旅館，反遭被告利用而竊錄不雅

影片，該影片至今未扣押，原審判處被告有期徒刑3月尚嫌

過輕而未能產生教化功能，更無從撫慰告訴人所造成精神上

損害等語，請求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

二、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明：

「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

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

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

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

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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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

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

級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

其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

「保安處分」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

律效果與犯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

時上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

分權而受有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

可分關係、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

範圍僅限於下級審法院就「刑」（包含有無刑罰加重、減輕

或免除等影響法定刑度區間之處斷刑事由、宣告刑與執行

刑、應否諭知緩刑）、「沒收」、「保安處分」之諭知是否

違法不當，而不及於其他。

　㈡經查，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則就「量刑部分」

提起上訴，準此，本院審判範圍就檢察官上訴部分僅就量刑

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則非屬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

判之範圍，且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

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本院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

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

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

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

標準。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

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

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

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刑之

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

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即難謂違法。經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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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決已審酌被告為滿足色慾，無故竊錄告訴人，嚴重傷害

女性尊嚴，所為實不足取，兼衡其於犯後坦承罪行及其犯罪

手段、所生危害、素行、年紀、智識程度與生活經濟狀況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有期徒刑3月、2月，併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已斟酌被告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及其個

人狀況等各節，依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而為量刑，核無濫用

裁量權、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等違法或不當情形。

　㈡準此，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惟依前開說明，本院認檢察

官之上訴意旨仍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之部分尚屬妥適，應予維

持，檢察官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1 項、第3 項、第368

條、第373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施婷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佳宏

　　　　　　　　　　　　　　 　 　　法　官　黃弘宇

　　　　　　　　　　　　　　　　　　法　官　方楷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佩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4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審簡字第16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宜芳

被　　　告　林易鴻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雲林縣○○鄉○○村0鄰○○路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巷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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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1704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

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易鴻犯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處

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又犯無

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二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四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未扣案之行動電話機一支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林易鴻與洪歆蕾於民國000年0月間，因使用交友

軟體「探探」而結識，詎其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0年12月4日3至4時許，在桃園市中壢區區新興路194巷1

8號奇美國際時尚旅館內，基於無故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

位、非公開活動之犯意，在未經洪歆蕾同意情況下，利用洪

歆蕾全身赤裸為其口交之際，持行動電話機（未扣案）錄影

竊錄洪歆蕾之身體隱私部位及非公開活動。

　㈡於110年12月24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基於無故照相他人

身體隱私部位之犯意，在未經洪歆蕾同意情況下，利用以通

訊軟體LINE與洪歆蕾視訊裸體聊天之機會，使用上開行動電

話機將該畫面截圖留存，藉此竊錄洪歆蕾之身體隱私部位。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林易鴻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

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洪歆蕾分別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㈢LINE對話紀錄截圖。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無故以錄影

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同條款之無故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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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

　㈡被告所犯上揭2罪間，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爰審酌被告為滿足色慾，無故竊錄告訴人，嚴重傷害女性尊

嚴，所為實不足取，兼衡其於犯後坦承罪行及其犯罪手段、

所生危害、素行、年紀、智識程度與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暨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按前2條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沒收之，刑法第315條之3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15條之

3，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係絕對義務沒收規定，自為同法

第38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查未扣案之行動電

話機1支為被告本案竊錄告訴人所用，亦為本案竊錄影像、

照片之附著物，爰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

4項規定，諭知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追

徵其價額。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

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0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馮浩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 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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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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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7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易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妨害秘密罪，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10日所為111年度審簡字第160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書案號：111年度偵字第1704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ㄧ、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林易鴻無故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非公開活動，致告訴人身心靈不堪折磨，名譽及女性尊嚴受損，被告以此種方式欺騙利用與其交往之女性，手法惡毒，告訴人因被告要求拍性愛影片及照片遭告訴人拒絕後分手，經被告主動要求和好，告訴人方與被告至汽車旅館，反遭被告利用而竊錄不雅影片，該影片至今未扣押，原審判處被告有期徒刑3月尚嫌過輕而未能產生教化功能，更無從撫慰告訴人所造成精神上損害等語，請求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
二、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級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其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律效果與犯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時上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分權而受有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可分關係、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範圍僅限於下級審法院就「刑」（包含有無刑罰加重、減輕或免除等影響法定刑度區間之處斷刑事由、宣告刑與執行刑、應否諭知緩刑）、「沒收」、「保安處分」之諭知是否違法不當，而不及於其他。
　㈡經查，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則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準此，本院審判範圍就檢察官上訴部分僅就量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則非屬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且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本院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即難謂違法。經查，原審判決已審酌被告為滿足色慾，無故竊錄告訴人，嚴重傷害女性尊嚴，所為實不足取，兼衡其於犯後坦承罪行及其犯罪手段、所生危害、素行、年紀、智識程度與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有期徒刑3月、2月，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斟酌被告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及其個人狀況等各節，依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而為量刑，核無濫用裁量權、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等違法或不當情形。
　㈡準此，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惟依前開說明，本院認檢察官之上訴意旨仍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之部分尚屬妥適，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1 項、第3 項、第368條、第373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施婷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佳宏
　　　　　　　　　　　　　　 　 　　法　官　黃弘宇
　　　　　　　　　　　　　　　　　　法　官　方楷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佩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4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審簡字第16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宜芳
被　　　告　林易鴻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雲林縣○○鄉○○村0鄰○○路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巷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704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易鴻犯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又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四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未扣案之行動電話機一支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林易鴻與洪歆蕾於民國000年0月間，因使用交友軟體「探探」而結識，詎其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0年12月4日3至4時許，在桃園市中壢區區新興路194巷18號奇美國際時尚旅館內，基於無故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非公開活動之犯意，在未經洪歆蕾同意情況下，利用洪歆蕾全身赤裸為其口交之際，持行動電話機（未扣案）錄影竊錄洪歆蕾之身體隱私部位及非公開活動。
　㈡於110年12月24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基於無故照相他人身體隱私部位之犯意，在未經洪歆蕾同意情況下，利用以通訊軟體LINE與洪歆蕾視訊裸體聊天之機會，使用上開行動電話機將該畫面截圖留存，藉此竊錄洪歆蕾之身體隱私部位。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林易鴻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洪歆蕾分別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㈢LINE對話紀錄截圖。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同條款之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
　㈡被告所犯上揭2罪間，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爰審酌被告為滿足色慾，無故竊錄告訴人，嚴重傷害女性尊嚴，所為實不足取，兼衡其於犯後坦承罪行及其犯罪手段、所生危害、素行、年紀、智識程度與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按前2條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15條之3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15條之3，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係絕對義務沒收規定，自為同法第38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查未扣案之行動電話機1支為被告本案竊錄告訴人所用，亦為本案竊錄影像、照片之附著物，爰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追徵其價額。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0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馮浩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 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7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易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妨害秘密罪，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

10日所為111年度審簡字第160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書

案號：111年度偵字第1704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ㄧ、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林易鴻無故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非公開活動，致告

    訴人身心靈不堪折磨，名譽及女性尊嚴受損，被告以此種方

    式欺騙利用與其交往之女性，手法惡毒，告訴人因被告要求

    拍性愛影片及照片遭告訴人拒絕後分手，經被告主動要求和

    好，告訴人方與被告至汽車旅館，反遭被告利用而竊錄不雅

    影片，該影片至今未扣押，原審判處被告有期徒刑3月尚嫌

    過輕而未能產生教化功能，更無從撫慰告訴人所造成精神上

    損害等語，請求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

二、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明：「

    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

    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

    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

    。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

    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

    ，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

    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級審判決

    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其範圍之

    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保安處分

    」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律效果與犯

    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時上訴審法

    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分權而受有

    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可分關係、

    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範圍僅限於

    下級審法院就「刑」（包含有無刑罰加重、減輕或免除等影

    響法定刑度區間之處斷刑事由、宣告刑與執行刑、應否諭知

    緩刑）、「沒收」、「保安處分」之諭知是否違法不當，而

    不及於其他。

　㈡經查，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則就「量刑部分」

    提起上訴，準此，本院審判範圍就檢察官上訴部分僅就量刑

    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則非屬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

    判之範圍，且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

    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本院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

    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

    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

    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

    標準。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

    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

    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

    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刑之

    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

    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即難謂違法。經查，原

    審判決已審酌被告為滿足色慾，無故竊錄告訴人，嚴重傷害

    女性尊嚴，所為實不足取，兼衡其於犯後坦承罪行及其犯罪

    手段、所生危害、素行、年紀、智識程度與生活經濟狀況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有期徒刑3月、2月，併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已斟酌被告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及其個

    人狀況等各節，依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而為量刑，核無濫用

    裁量權、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等違法或不當情形。

　㈡準此，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惟依前開說明，本院認檢察

    官之上訴意旨仍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之部分尚屬妥適，應予維持

    ，檢察官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1 項、第3 項、第368

條、第373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施婷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佳宏

　　　　　　　　　　　　　　 　 　　法　官　黃弘宇

　　　　　　　　　　　　　　　　　　法　官　方楷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佩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4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審簡字第16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宜芳

被　　　告　林易鴻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雲林縣○○鄉○○村0鄰○○路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巷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1704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

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易鴻犯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處

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又犯無

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二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四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未扣案之行動電話機一支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林易鴻與洪歆蕾於民國000年0月間，因使用交友

    軟體「探探」而結識，詎其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0年12月4日3至4時許，在桃園市中壢區區新興路194巷18

    號奇美國際時尚旅館內，基於無故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

    非公開活動之犯意，在未經洪歆蕾同意情況下，利用洪歆蕾

    全身赤裸為其口交之際，持行動電話機（未扣案）錄影竊錄

    洪歆蕾之身體隱私部位及非公開活動。

　㈡於110年12月24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基於無故照相他人身

    體隱私部位之犯意，在未經洪歆蕾同意情況下，利用以通訊

    軟體LINE與洪歆蕾視訊裸體聊天之機會，使用上開行動電話

    機將該畫面截圖留存，藉此竊錄洪歆蕾之身體隱私部位。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林易鴻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

　㈡證人即告訴人洪歆蕾分別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㈢LINE對話紀錄截圖。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無故以錄影竊

    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同條款之無故以照相

    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

　㈡被告所犯上揭2罪間，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爰審酌被告為滿足色慾，無故竊錄告訴人，嚴重傷害女性尊

    嚴，所為實不足取，兼衡其於犯後坦承罪行及其犯罪手段、

    所生危害、素行、年紀、智識程度與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暨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按前2條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沒收之，刑法第315條之3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15條之3

    ，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係絕對義務沒收規定，自為同法第

    38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查未扣案之行動電話

    機1支為被告本案竊錄告訴人所用，亦為本案竊錄影像、照

    片之附著物，爰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諭知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追徵

    其價額。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

    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0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馮浩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 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77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易鴻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妨害秘密罪，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2年4月10日所為111年度審簡字第160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書案號：111年度偵字第1704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ㄧ、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林易鴻無故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非公開活動，致告訴人身心靈不堪折磨，名譽及女性尊嚴受損，被告以此種方式欺騙利用與其交往之女性，手法惡毒，告訴人因被告要求拍性愛影片及照片遭告訴人拒絕後分手，經被告主動要求和好，告訴人方與被告至汽車旅館，反遭被告利用而竊錄不雅影片，該影片至今未扣押，原審判處被告有期徒刑3月尚嫌過輕而未能產生教化功能，更無從撫慰告訴人所造成精神上損害等語，請求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

二、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級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其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律效果與犯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時上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分權而受有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可分關係、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範圍僅限於下級審法院就「刑」（包含有無刑罰加重、減輕或免除等影響法定刑度區間之處斷刑事由、宣告刑與執行刑、應否諭知緩刑）、「沒收」、「保安處分」之諭知是否違法不當，而不及於其他。

　㈡經查，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則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準此，本院審判範圍就檢察官上訴部分僅就量刑部分為審理，關於犯罪事實部分則非屬本院第二審合議庭審判之範圍，且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均逕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本院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裁量權限，即難謂違法。經查，原審判決已審酌被告為滿足色慾，無故竊錄告訴人，嚴重傷害女性尊嚴，所為實不足取，兼衡其於犯後坦承罪行及其犯罪手段、所生危害、素行、年紀、智識程度與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有期徒刑3月、2月，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斟酌被告之犯罪情節、犯後態度及其個人狀況等各節，依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而為量刑，核無濫用裁量權、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等違法或不當情形。

　㈡準此，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惟依前開說明，本院認檢察官之上訴意旨仍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之部分尚屬妥適，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1 項、第3 項、第368條、第373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宜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施婷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佳宏

　　　　　　　　　　　　　　 　 　　法　官　黃弘宇

　　　　　　　　　　　　　　　　　　法　官　方楷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佩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4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年度審簡字第160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宜芳

被　　　告　林易鴻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雲林縣○○鄉○○村0鄰○○路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巷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704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易鴻犯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三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又犯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處有期徒刑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四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未扣案之行動電話機一支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林易鴻與洪歆蕾於民國000年0月間，因使用交友軟體「探探」而結識，詎其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0年12月4日3至4時許，在桃園市中壢區區新興路194巷18號奇美國際時尚旅館內，基於無故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非公開活動之犯意，在未經洪歆蕾同意情況下，利用洪歆蕾全身赤裸為其口交之際，持行動電話機（未扣案）錄影竊錄洪歆蕾之身體隱私部位及非公開活動。

　㈡於110年12月24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基於無故照相他人身體隱私部位之犯意，在未經洪歆蕾同意情況下，利用以通訊軟體LINE與洪歆蕾視訊裸體聊天之機會，使用上開行動電話機將該畫面截圖留存，藉此竊錄洪歆蕾之身體隱私部位。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林易鴻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

　㈡證人即告訴人洪歆蕾分別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㈢LINE對話紀錄截圖。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同條款之無故以照相竊錄他人身體隱私部位罪。

　㈡被告所犯上揭2罪間，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爰審酌被告為滿足色慾，無故竊錄告訴人，嚴重傷害女性尊嚴，所為實不足取，兼衡其於犯後坦承罪行及其犯罪手段、所生危害、素行、年紀、智識程度與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按前2條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15條之3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15條之3，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係絕對義務沒收規定，自為同法第38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查未扣案之行動電話機1支為被告本案竊錄告訴人所用，亦為本案竊錄影像、照片之附著物，爰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追徵其價額。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0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馮浩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 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